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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提供短期财务借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短期财务借款事项概述 

在保证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的情况下，为有效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由公司全资

子公司深圳市鸿骏投资有限公司委托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向深圳蓝

盾控股有限公司（下称：蓝盾控股）提供短期财务借款 2,000万元人民币，借款

期限不超过 6个月（具体借款时间以合同签订为准），款项按双方约定还款方式

归还，并由蓝盾控股董事长童祖元先生及其配偶李华琼女士共同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该财务借款事项于 2020年 1月 3日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 

本次借款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借款对象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蓝盾控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059137325 

成立时间：2014 年 5月 

注册资本：10,680万元 

法定代表人：童祖元 

主营业务：实业投资、投资管理、股权投资、防水、防腐、保温材料的研发、

销售、技术服务。 

实际控制人：童祖元 

股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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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18年 12月 31 日

/2018年度（经审计） 

2019年 11月 30日/2019

年 1-11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13,035.20 128,172.96 

负债总额 34,260.39 38,027.3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78,774.81 90,145.62 

营业收入 91,854.78 95,660.1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11,996.69 11,370.80 

信用等级状况：信用状况良好。 

蓝盾控股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 2019年 6月 14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向蓝盾

控股提供短期财务借款 2,000万元人民币已按期还款。 

三、财务借款主要内容 

1、借款金额：2000万元 

2、借款用途：流动资金周转 

3、借款的期限：不超过 6个月 

4、借款利率：5.655% 

5、还款约定：到期还款付息 

6、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四、风险防控措施 

本次短期财务借款事项由蓝盾控股董事长童祖元先生及其配偶李华琼女士

共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风险可控。 

童祖元先生，男，汉族，1960年 4月生，湖北石首人，中国共产党党员。现

任蓝盾控股董事长。童祖元先生为深圳防水十佳企业家，广东建材理事会“常务

理事”，中国房地产业协会第七届理事会理事。截至目前，童祖元先生持有蓝盾

控股 55.18%股权。 

李华琼女士，1961 年 4月生，为童祖元先生的配偶，现任蓝盾控股监事。截

至目前，李华琼女士持有蓝盾控股 10%股权。 

童祖元先生、李华琼女士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五、董事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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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次财务借款原因为向借款方提供流动资金的周转。借款方蓝盾控股，

成立于 2014年 5月，主要业务板块由股权投资业务、担保业务、生产销售业务

三部分组成，生产销售业务是公司的核心业务。截至 2018年 12月 31 日、2019

年 11月 30日，蓝盾控股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30.30%、29.67%，偿债能力较好。

另外，由童祖元先生及李华琼女士为此项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因此还款风险

可控，不会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董事会同意本次短期财务借款事项。 

六、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财务借款是为蓝盾控股提供流动资金周转需要，借款利率公允，并按照

有关规定履行了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借款采

取了相应的风险控制措施，还款风险可控，不会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因

此，同意本次财务借款事项。 

七、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借款金额 

截至目前，公司对外提供财务借款余额为零。 

八、其他事项 

本次对外提供短期财务借款不属于下列期间： 

 1、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 

 2、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 

 3、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者归还银行贷款后的十二个月

内。 

特此公告。  

                                            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月4日 


